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填报单位：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1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31
	131
	100

	经费控制情况
	2020 年决算数 
	2021 年预算数 
	2021 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550430
	620000
	606475.13

	1.公务用车配置和维护经费
	542300
	600000
	599931.13

	其中:公车购置
	222300
	334872.57
	334872.57

	公车运行维护
	320000
	265127.43
	265058.56

	2.出国经费
	null
	null
	null

	3.公务接待
	8130
	20000
	6544

	项目支出
	12335011.95
	2481200
	8042804.77

	1.业务工作专项
	12335011.95
	2481200
	8042804.77

	2.运行维护专项
	null
	null
	null

	公用经费
	4999376.9
	4497600
	4790477.02

	其中:办公经费
	258646.34
	1280000
	205660.24

	水费、电费、差旅费
	137460.53
	220000
	162674.37

	会议费、培训费
	650
	0
	680

	政府采购金额
	8831800
	1818600
	3376700

	部门整体支出预算调整
	65347932.78
	48613200
	61406891.94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1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0
	0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2021年度，我支队严控支出，实行了以下节约保障措施：1、公务接待不上烟酒、不超标准；公车改革后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实行公车使用审批制度，压缩公车经费，但因业务需要置换了2台公车。2、水电差旅费方面：今年经费紧张前期无办案经费，差旅费主要从公用经费中支出，水电调整经费由大院运行支出小部分，主要从公用经费中支出。

	
	

	部门概况
	1、1、我支队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研究、分析全市治安管理状况，指导全市治安管理工作，为市局和上级公安机关提供决策资料和工作建议；依法审批、管理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等；审批主要特种行业许可证，负责公共场所安全，审核和鉴定淫秽物品；检查、指导、监督区、县（市）治安管理行政执法；依法查处群众举报和影响较大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并对有关工作情况进行归口和协调；调处跨区、县（市）重大治安纠纷；依法审批集会游行示威；负责组织实施全市大型活动的安保工作；负责侦破治安部门管辖的刑事案件；负责全市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管理和维护；负责市区水上治安管理等长沙市相关治安管理工作。2021年我支队实有人数为131人，下设4个机关科室，8个业务大队。
2、2021年我支队共计支出61,406,891.94元。其中基本支出：53,364,087.17元，项目支出：8,042,804.77元，为财政全额拨款。主要用于支队的正常运转以及保障正常业务工作的开展。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1、我支队2021年基本支出：53,364,087.17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费，其中包括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支出，支队院落的运行维护（水、电、燃气等）及简单的改造，院落环境的美化，办公设备的购置以及办公用品的采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公车补贴，以及补充办案经费不足等。其中人员经费（工资福利社保公积金等支出）48,573,610.15元，公用经费（包括办公经费、中餐补助、公车补贴等）：4,790,477.02元。
2、我支队2021年项目支出：8,042,804.77元，为财政全额拨款。主要用于：行政事业类项目（公安类业务专项）8,042,804.77元。我支队专项资金由对应的业务大队进行使用，全部款项都用于专项业务的相关开支。危爆相关租赁费和销毁费用由危爆大队用于仓库租赁以及炮弹的销毁；水警专项用于水警船舶的油料、船舶维修维护以及水警大队的办公设备、办公用品的购置；犬类专项由治安一大队进行全市流浪犬只的收容整治；办案经费用于各业务大队办理案件的加班餐费、差旅费及办案过程中相关开支；大院运行经费用于支队院落的维修维护、环境美化及保障基本运行；警务通租赁费用于保障警务通设备正常通讯。
3、2021年度我支队专项资金预算数为2481200元，按财政相关要求压缩20%，但是由于部分专项为签订了3年期合同，金额无法压缩，因此对部分经费进行了调整。2021年专项资金实际支出8042804.77元。
4、2017年我支队制定了《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财务报账规定》，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做了相应的规定及说明，专项资金必须做到专款专用，按照规定需进行政府采购的，严格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走政府采购流程。

	
	

	
	

	
	

	部门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1、我支队专项经费的开支由开支部门对后保科提出申请，由政府采购专管员将申请提交政府采购平台，招投标由专项经费开支部门、支队监察室、后保科政府采购专管员参加，不需进行招投标的项目由支队监察室选定专家，项目的竣工验收专项经费开支部门领导及项目负责人、后保科政府采购专管员组成验收小组，出具项目验收报告，对货物类的采购类似。
2、专项资金的使用，我支队严格遵守财政局及市局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符合要求需要进行政府采购的专用业务专项如危险爆炸物品仓储租赁费及专用设备采购等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流程进行，对于没有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如犬类管理经费等专项按照政府采购的批复进行自行采购，按审计要求对三家及以上的单位去函询价，由支队监察室出具审计报告，送市局审计处进行复核。

	
	

	资产管理情况 反映部门资产的配置、管理、处置等综合情况。包括制 度建设、管理措施、配置处置的程序等 
	1、我支队专项经费的开支由开支部门对后保科提出申请，由政府采购专管员将申请提交政府采购平台，招投标由专项经费开支部门、支队监察室、后保科政府采购专管员参加，不需进行招投标的项目由支队监察室选定专家，项目的竣工验收专项经费开支部门领导及项目负责人、后保科政府采购专管员组成验收小组，出具项目验收报告，对货物类的采购类似。 2、专项资金的使用，我支队严格遵守财政局及市局的财务管理制度，对符合要求需要进行政府采购的专用业务专项如危险爆炸物品仓储租赁费及专用设备采购等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流程进行，对于没有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如犬类管理经费等专项按照政府采购的批复进行自行采购，按审计要求对三家及以上的单位去函询价，由支队监察室出具审计报告，送市局审计处进行复核。

	
	

	
	

	
	

	疫情防控资金使用情况 
	我支队2021年度并没有下达专门的疫情防控资金，从支队公用经费中支出。

	
	

	
	

	
	

	落实过紧日子政策具体措施 
	为贯彻市财政局“过紧日子”的要求，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现对支队办公用水、电及办公用品等做出以下规定： 一、节约用电 （一）照明及办公电器 1、在自然光照较好的条件下尽量少用、不用照明灯具，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办公楼、厨房的应随手关灯。 2、卫生间、寝室等公共区域的照明设施，必须随手关闭，避免“白昼灯”、“长明灯”。 3、路灯、走廊灯白天除特别黑暗处外一律关闭（特别黑暗处安装感应灯或触摸灯）。 4、使用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时尽量减少待机时间，下班后及时关闭电源。 （二）空调的使用 1、夏季最高气温在摄氏30度以上、冬季最低气温在摄氏7度以下方可使用空调（机房等特殊用房除外）。空调温度夏季设定在摄氏26度以上、冬季设定在摄氏22度以下。 2、使用空调时，要关闭门窗，不得同时使用电风扇或其他取暖设备。 3、下班前应提前关闭空调，长时间离开办公室必须随手关闭空调。每日值班员将在下班后将每个楼层拉闸断电一次，如加班使用电脑请提前告知。 二、节约用水 水龙头尽量开小，用完水或见到滴水的水龙头，请及时拧紧，发现损坏及时报修，严防跑、冒、滴、漏现象，杜绝出现“长流水”现象。 三、节约用粮 节约粮食，吃多少打多少，按需盛量，不挑食、不随便丢弃剩菜剩饭，倡导光盘行动，餐桌文明之风。 四、节约使用办公用品 1、办公用品按需申领，先报告，再采购，尽量做到有计划不大量囤货，不重复购买，做好领用台账。 2、提倡无纸化办公，充分利用公安网站的功能，各类通知、通报、领导讲话、信息简报等不涉密文件尽量通过公安网站传送。 2、所有打印纸、复印纸必须双面使用，并提倡采用再生纸。 3、节约使用打印纸、稿纸；严格控制纸质文件印刷数量及发放范围。 4、提倡在电脑上修改文稿，在发文审核之前一般不采用书面稿流转。 5、严格按发文数量印制文件；减少复印，能传阅的文件尽量传阅。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反映部门履职及履职效益情况
	2021年度我支队按质按量完成了市局及上级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按要求履行好了支队的各项职能，管理好支队各项经费的开支，有力地保障了支队的正常运转，以及各个业务大队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经济性分析主要是对成本（预算）控制、节约 等情况进行分析；效率性分析主要是对各项工作、专项完成 的进度及质量等情况进行分析；有效性分析主要是对反映部 门整体支出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进行分析；可持续性分析主 要是对支出完成后，后续政策、资金、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 措施等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阐述资金安排、使用，资产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主要问题：1、预算执行进度把控不到位。 2、资金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出现审核不严格的情况。 3、固定资产管理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清理起来难度大。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1、加强预算管理，合理合情使用资金。 2、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经费的开支。 3、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建立好固定资产台账清单。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依据
	评分要点
	评价标准
	得分

	
	
	
	
	
	
	
	
	
	

	投入
	9
	目标设定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②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③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 ④是否分别制定了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 
	①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②与部门（单位）职责密切相关，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③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④按相关要求分别制定了整体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计0.5分，否则不得分。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①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 
	①有目标，计1分，否则不得分； ②目标明确，细化量化良好，个性指标中量化指标超过3个，计1分，量化指标为2个，计0.5分，2个以下不得分； ③与年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计1分，低于2个，计0.5分，低于4个不得分； ④目标与资金匹配良好，逻辑关系明确，计1分，否则不得分。
	4

	
	
	预算配置
	3
	人员控制率
	3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 聘用人员控制率≦人社和编办共同批复的人数； 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 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2分，每超出1%扣0.2分，扣完为止。 聘用人员实际使用数小于等于编办人社部门批复数，计1分，否则不得分。
	3

	过程
	41
	预算执行
	16
	预算执行率
	6
	
	①预算完成率=（预算完成数/预算数）×100%。 预算完成数：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复的本年度部门（单位）预算数及追加的项目预算数。 ②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调剂到区县。 ③绩效目标执行监控是否按要求完成。 
	①全年预算完成率95%以上计3分，95-90%（含），计2分，90-80%（含），计1分，小于80%不得分； ②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调剂到区县小于等于项目支出2%，计1分；大于2%，不计分； ③根据市财政局审核结果，评审为优，计2分；评审为良，计1.5分；评审为中，计1分；评审为低，计0.5分；评审为差，不得分。对未经市财政局审核的单位，有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的得2分，没有绩效目标执行监控的不得分。
	6

	
	
	
	
	预算调整率
	3
	
	预算调整率=（预算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总和、部门预算调整务必精准有效（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市委、市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及经济科目非跨类调整除外）。 
	预算调整率 
	0

	
	
	
	
	结转结余
	2
	
	根据市政府文件规定，预算单位年度安排的市级预算资金不能结转。 
	市本级资金无结转，计2分；有结转，不计分；
	2

	
	
	
	
	“三公经费”控制率
	2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不超当年预算，不超上年决算。 
	“三公经费”控制率100%以下（含）计2分，每超出1%扣0.15分，扣完为止。
	1.5

	
	
	
	
	政府采购执行率和规范性
	3
	
	①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政府采购预算数）×100%； 政府采购预算：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②预算单位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无规避政府采购或化整为零进行政府采购的行为。所有项目必须依法采购，履行验收手续； ③预算单位是否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根据上级文件清理中介机构库。 
	①政府采购执行率100%计1分，每超过（降低）1%扣0.1分，扣完为止； ②所有项目依法采购，无规避政府采购或化整为零进行政府采购的行为，并履行验收手续计1分，否则不得分； ③预算单位建立了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和根据上级文件清理中介机构库得1分，否则不得分。
	2

	
	
	预算管理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 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③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④落实政府2021年“过紧日子”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实施情况。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健全，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计0.5分，否则酌情扣分； ③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④对非刚性项目支出压减5%及以上，计0.5分，否则不得分。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6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支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重大项目开支和大额资金使用是否经单位党组集体研究决策； ④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⑤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⑥是否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 
	①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②资金的支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③重大项目开支和大额资金使用经过单位党组集体研究决策，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④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计1分，1例不符合扣0.2分； ⑤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计1分，1例不符合本指标6分全扣； ⑥不存在重复申报项目、虚报冒领资金，计1分，1例不符合本指标6分全扣；
	6

	
	
	
	
	信息公开性
	2
	
	①预算单位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的公开预决算和绩效管理信息； 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①、②各计1分，否则，酌情扣分；
	2

	
	
	
	
	绩效自评管理情况
	4
	
	①是否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并对所属单位自评进行了复核；②绩效自评报告报送及时；③绩效自评报告的综合评审等级；④绩效自评报告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全面、真实、准确，绩效指标是否细化量化和科学合理，绩效自评反映的问题是否具体，意见是否可行，自评发现的问题是否整改； 
	根据市财政局对预算单位2020年自评考核结果，评审为优，计4分；评审为良，计3分；评审为中，计2分；评审为低，计1分；评审为差，计0分；
	4

	
	
	
	
	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5
	
	对上年度财政重点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是否进行整改。 
	2020年重点评价问题全部整改，计5分；2020年重点评价问题部分整改，计3分；2020年重点评价问题未整改且无整改情况说明的不计分。
	5

	
	
	资产管理
	5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2
	
	①是否已制定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③资产配置是否编制年度预算； ④资产配置预算实际执行情况。 
	①已制定合法、合规、完整的资产管理制度，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计0.5分，否则，不得分； ③资产管理编制年度预算，计0.5分，未编制不得分。 ④资产配置预算实际执行情况未超年度预算（按程序审批除外），计0.5分，否则，不得分。
	2

	
	
	
	
	资产管理安全性
	2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并有台账； ②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闲置现象； ③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是否帐实相符； ⑤资产是否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⑥相关资产购置是否履行政府采购手续，外租资产是否走合规程序； ⑦资产是否定期进行盘点并有记录。 
	①资产配置合理符合标准、保管完整，账务管理规范，定期盘点并有台账，账实相符的，计0.5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 ②资产处置规范，计0.3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资产无闲置现象，计0.2分，发现一例，扣0.1分，扣完为止； ③资产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计0.5分，发现未上缴，本项不得分； ④资产购置履行政府采购手续，计0.3分，发现一例不符，扣0.1分，扣完为止；外租资产全部走合规程序，计0.2分，发现一例不合规，扣0.1分，扣完为止；
	1

	
	
	
	
	资产保管和使用情况
	1
	
	①是否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实行编码管理； ②固定资产增减变化是否建立审批程序； ③固定资产是否有闲置浪费现象 
	建了固定资产台账实行编码管理的计0.25分；建立了固定资产增减变化审批程序的计0.25分，否则不得分； 固定资产无闲置浪费现象计0.5分，发现一处扣0.1分，扣完为止。
	0.5

	产出
	25
	实际完成率
	5
	
	
	
	部门履行职责而实际完成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工作任务目标的实现程度。部门工作受到上级通报表扬或批评情况。 
	实际完成率=（实际完成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实际完成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实际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 计划工作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预计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
	5

	
	
	完成及时性
	5
	
	
	
	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实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完成及时率=（及时完成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及时完成工作数：部门按照整体绩效目标确定的时限实际完成的工作任务数量。
	5

	
	
	质量达标率
	5
	
	
	
	达到质量标准（绩效标准值）的实际工作数与计划工作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履职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计划工作数）*100%。质量达标实际工作数：一定时期（年度或规划期）内部门实际完成工作数中达到部门绩效目标要求（绩效标准值）的工作任务数量。
	5

	
	
	重点工作办结率
	10
	
	
	
	部门年度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与交办或下达数的比率，用以反映部门对重点工作的办理落实程度。 
	重点工作办结率=（重点工作实际完成数/交办或下达数）*100%。重点工作是指党委、政府、人大、相关部门交办或下达的工作任务。
	10

	效益
	17
	经济效益
	5
	
	
	
	部门履行职责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5

	
	
	社会效益
	12
	
	
	
	部门履行职责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12

	
	
	生态效益
	0
	
	
	
	部门履行职责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此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0

	满意度
	8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8
	
	
	
	社会公众或部门的服务对象对部门履职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部门履行职责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8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